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
院内配餐场地公开招租市场调研询价公告
我院拟将院内指定配餐场地对外公开招租开展市场调研询价，引入具备资质的第三方餐饮服务机构开展配餐经营业务。本项目已经医院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乙方仅租赁场地独立经营配餐业务，不涉及医疗诊疗活动，不属于医疗科室承包，现欢迎符合资质要求的供应商参与报价。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	序号
	项目
	具体内容

	1
	项目名称
	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院内配餐场地出租项目

	2
	场地位置及面积
	医院院内指定配餐点场地，面积约25m²（仅作售卖、分餐使用，无烹饪功能）

	3
	租赁期限
	3年（合同一年一签，年度考核合格后方可续签下一年度合同）

	4
	租金底价
	年租金底价不低于人民币60,000.00元（即每月不低于5,000.00元）

	5
	费用结算
	租金按月缴纳；水、电、燃气费用按实际使用量单独据实结算

	6
	经营范围
	预包装食品、冷热饮品、半成品餐食售卖；不得从事明火烹饪作业

	7
	准入要求
	具备独立法人资格、有效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、近三年无重大食品安全事故



二、承包费用说明
1. 供应商须按月向医院缴纳租金，报价低于5,000元/月的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。
1. 在满足资质要求的前提下，报价最高者为中选候选人。
1. 餐食制作、食材采购、包装、场外运输、人员薪酬、餐具消杀、税费等所有运营成本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，不列入报价范围。
1. 职工餐、患者餐、陪护餐餐食价格由供应商自主制定，不得高于同期市场公允价格，由供应商自行向就餐人员收取，医院除按合同约定收取租金及水电气费外，不另行收取其他费用。
三、服务管理要求：详见附件--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院内配餐场地公开招租服务
项目需求
四、供应商资质要求
1.主体资质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持有有效营业执照，经营范围含餐饮服务、食堂管理等；取得医院所在地有效食品经营许可证，涉及集体用餐配送的，许可证主体业态需包含集体用餐配送单位，食品安全等级 B 级及以上优先。
2.信用要求：未被 “信用中国”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；近 3 年无重大食品安全事故、违法违规经营记录及严重不良投诉。
3.经验要求：具备餐饮服务管理经验，有医疗机构或大型企事业单位食堂承包经验者优先，需提供过往合作案例（合同复印件、服务评价等）。
4.人员资质：配备厨师、营养师（或专业顾问）、食品安全管理员等专业团队；所有从业人员持有效健康证，厨师具备从业资格，食品安全管理员符合任职要求；人员无犯罪前科、无传染病及精神类疾病。
5.其他要求：分支机构参与需提供法人授权书；单位负责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，不得同时参与；不接受联合体报价。本项目不允许转包、违法分包，供应商须全程自行履约，若发现转包或违法分包行为，医院有权立即终止合作，并将其列入不良合作名单。
五、报价文件要求
报价文件须包含以下内容（均需加盖公章）：
1. 营业执照复印件、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复印件。
1.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。
1. 信用中国查询记录（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记录）。
1. 报价单（明确月租金金额，格式自拟）。
1. 配餐服务方案（含食品安全保障措施、供餐方案等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六、市场调研报价文件递交
1. 递交截止时间：2026年7月2日17时30分（北京时间）。
2. 递交地点：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后勤服务中心（地址：9号楼2楼）。
3. 递交方式：报价文件须密封包装，封面注明项目名称、供应商名称及“报价文件”字样，逾期送达或未密封的文件不予受理。
4.报价文件一式两份，密封加盖公章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七、特别说明
1. 供应商须自行踏勘场地，评估25m²场地的经营可行性，医院不组织统一现场踏勘。
2. 医院仅提供场地，不参与经营管理，不承担食品安全责任。
3. 中选供应商须缴纳履约保证金后方可签订合同，具体金额详见合同条款。
4. 本项目租金收入纳入医院财务统一核算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
八、联系方式
联系人：陈女士
联系电话：13481778513
联系地址：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后勤服务中心

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
2026年6月25日
